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钦政办〔2021〕3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年11月18日　　　　
钦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市12345热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强化社会监督，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获得感，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12345热线是市委、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一号对外”的政府总客服，是非紧急类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依法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统称诉求人）向市人民政府进行的咨询、投诉、建议、求助及举报等事项（统称诉求件）。
第三条  使用全区统一的12345徽标和名称。与自治区12345热线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提供7×24小时人工服务。设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钦州市烟草分中心。各级各部门原则上不再单独开设新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取消的热线号码，原则上不再恢复，统一使用市12345热线对外提供服务。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市12345热线工作的统筹协调，市12345热线管理中心负责建设、日常管理、运行和保障工作，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12345热线统筹协调，设立12345热线工作站作为市12345热线承办单位，负责工单签收、转办、催办、反馈，建立健全工单处理机制。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各部门及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为市12345热线承办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办理诉求事项。
第五条  落实工作机构。各承办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部门、联络员AB岗，落实诉求件的签收、办理、催办、反馈等工作。各县区12345热线工作站负责承办市12345热线分办的诉求件，工作站不对外受理诉求事项。

第六条  明确受理范围。市12345热线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等诉求。
第七条  12345热线建设、扩容改造、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经费统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工作流程

第八条  市12345热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承办单位解决”原则，依法、及时处理诉求人提出的诉求。工作流程分诉求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理、督办、反馈回访、办结归档等环节。

第九条  诉求受理。市12345热线通过12345短号码、网站、微信、移动客户端，自治区12345热线转办，市长信箱等多种方式，统一受理诉求人向市人民政府进行的咨询、投诉、建议、求助及举报、表扬等事项。市12345热线应当在语音导航结束后20秒内接听电话。对于受理范围内的诉求事项，应记录诉求事项内容、诉求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第十条  分类处置。根据诉求的性质、内容、涉及领域、涉及部门等，采取直接解答、转派工单、三方通话等方式进行处办。转派工单给承办单位办理的，应在24小时内转派。涉及突发类工单应第一时间电话通知承办单位。
（一）工单处理。市12345热线受理的诉求事项，属情况清楚、政策明确，能当场解答的，由话务员即时解答；不能即时解答的，应在24小时内转派承办单位办理。
（二）应急联动。诉求事项属于110、119、120、122、12119、12395等紧急救助类的，市12345热线应立即转接相关热线。遇紧急或重大事件，应立即按程序报市总值班室，并报告分管领导。

（三）多方协作。诉求事项涉及多个责任单位的，由市12345热线指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共同办理，必要时召开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协办单位根据主办单位要求做好配合工作，主办单位在工单办结时对协办单位工作情况进行评价，评价作为考核依据。

（四）跨级办理。广西12345热线派发的诉求件，属于本市承办的，市12345热线根据程序转承办单位处理；非本市承办的，及时退回广西12345热线处理。

第十一条  限时办理。

（一）及时签收。各承办单位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接收市12345热线转办的诉求件，市12345热线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提醒承办单位签收，在收到诉求工单后，应及时主动与诉求人联系，深入了解诉求情况。
（二）及时退单。承办单位若发现诉求工单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应在签收后1个工作日内退单，突发类工单应在签收后30分钟内退单，并说明理由。
（三）按时办复。承办单位要在时限内办结诉求件并答复，应将办理过程、结果及时明确回复诉求人和市12345热线，并对答复内容负责。在办理和反馈诉求事项时，有条件的应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录像），通过附件上传。时限自派单的下一个工作日起计算。

1. 咨询类事项，在2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不得申请延期。
2. 求助类事项，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

3. 建议类事项，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

4. 投诉类事项，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

5. 举报类事项，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

6. 通过“自治区主席信箱”、“市长信箱”转交市12345热线平台的工单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答复。

7. 涉及突发事件的诉求，按突发类工单处理。承办单位应在30分钟内签收诉求工单，24小时内办结答复。

8. 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诉求事项的处理时限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9. 在办理时限内无法办结的，应提前向市12345热线说明理由并申请延期，向诉求人反馈并说明情况。延长的时限原则上不得超过原办理时限的1倍。当前确实无法解决的事项，承办单位应及时与诉求人联系，耐心解释，正确引导，争取理解。

第十二条  督办回访。
（一）市12345热线应督促承办单位按规定时限办理。对逾期未办结的事项，承办单位应说明情况和理由。

（二）承办单位办结工单时，市12345热线平台同时短信回复诉求人，并征求诉求人的满意度。如诉求人24小时内未回复，则默认为满意。

（三）诉求人评价不满意的，市12345热线、工作站应审核办理结果，及时人工回访，了解群众不满意的原因，并反馈承办单位处理。
第十三条  办结归档。市12345热线对诉求件、电话录音、办理答复、领导批示及相关会议材料等进行归档保存。电话录音应至少保存3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绩效考核。诉求件办理工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市12345热线以百分制的方式，按月、年度对承办单位进行考核。以市12345热线平台采集的数据为主，人工考核（材料审核、台账记录、人工拨测等）为辅，实行月度公布、年终考核的方式。考核周期为上年度12月1日至当年度11月30日，在考核节点内办结的工单计入本期考核，未到工作时限且未办结的工单计入下期考核。
第十五条  知识库建设。

（一）各承办单位要建设与本单位工作职能相适应的知识库，并根据职能变化、政策调整情况及时梳理、采编、审核、更新知识库，做到管理规范、便于共享、利于解答。

（二）各承办单位在办结市12345热线派发的咨询类诉求件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同步完善与咨询内容相关的知识库。

（三）市12345热线可向承办单位发起知识提问，承办单位应在3个工作日内答复并补充完善知识库。

第三章　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首接负责制。承办单位应遵循“首接负责制”，承办单位为首接负责单位，负责诉求事项的办理、答复。涉及多个单位共同办理的诉求事项，市12345热线按职能就近方式指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主办单位为首接负责单位，应主动协调相关单位处理工单，将工单办理结果反馈给诉求人及市12345热线，协办单位应主动配合主办单位处理工单。
第十七条  领导轮值制。市12345热线制定工作计划，视情安排承办单位领导接听诉求人来电，倾听公众诉求，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第十八条  信息报送制。市12345热线以专报形式梳理热点、难点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报告市委、市人民政府；以简报形式公开市12345热线工作动态、经典案例、常见问答等内容；以通报形式对承办单位办理诉求事项的绩效考核情况，以及对多次督办、久拖不决、办理不及时的诉求件进行通报。

第十九条  联席会议制。针对争议较大、难以确定职责所属的工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应会同相关单位，视情组织联席会议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或根据问题实际情况和单位职责指定牵头处理单位。

第二十条  接诉即办制。市12345热线应针对噪声污染、交通拥堵、道路阻断、占道经营、露天焚烧、停水停电、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办事投诉等诉求，与政务服务、城市管理、交通管理等相关部门建立起“接诉即办”的高效、快速联动机制。
第二十一条  保密工作制。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问题的，市12345热线、各承办单位工作人员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格保密。诉求人不愿意公开的事项和不宜公开的办理结果，不得向社会公开。

第四章　监督问责

第二十二条  市12345热线通过短信预警、黄牌警告、红牌警告等方式，结合日常通报，对承办单位诉求件办理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效能监督员、社会公众代表、新闻媒体等对市12345热线工作进行监督；自觉接受上级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市12345热线工作人员出现态度恶劣、履职不到位、违反工作纪律等情形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承办单位工作人员在诉求件办理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敷衍塞责、推诿扯皮、违反工作纪律等情形，情节轻微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承办单位发出整改函；情节严重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将相关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第二十六条  诉求人应当依法行使投诉举报权利，不得故意提供虚假事项，恶意攻击、骚扰、占用话务资源，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交由公安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2020年8月7日印发的《钦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